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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惩罚性赔偿，是加害人给付受害人的在实际损失之外的金钱赔偿。
其具有准刑事罚的性质，兼具惩罚和吓阻的功能。
在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上，通常要求加害人的行为中体现出恶劣的心理状态，且须依附于填补
性损害赔偿请求权。
对该种责任可否经由保险而转嫁风险，作者认为，基于该制度的功能和法律的价值追求，其不应具有
可保性。
本书在最后部分对我国的规定予以评析和反思，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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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惩罚性赔偿的性质及功能第一节 惩罚性赔偿的性质民法上所称的赔偿，在无特别指称的情况
下，往往是指对损害的填补。
惩罚性赔偿是损害填补的一种例外，但其和“损害”也是息息相关的，因此对惩罚性赔偿性质的讨论
仍然要从损害谈起。
一、民法上损害赔偿的一般原则（一）有关损害的学说人所蒙受的财产或非财产上的不利益，称为损
害。
对损害的概念，有差额说、组织说、事实说三种观点。
1．差额说对差额说，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差额说认为损害是指法益的全部灭失或者减少，也包括对可得利益的获得可能性的丧失。
狭义的差额说以财产损害为限界，由毛姆森于1855年着眼于日耳曼法而首倡，认为损害是被害人对该
特定损害事故的利害关系，即被害人因该特定损害事故所损失的利益。
差额说虽为针对日耳曼法而立，但德国判例及学说一直将它沿用于现行民法上。
差额说之所以在德国民法学上发生，首先，是由于要对德国民法典制定之前分散的损害、利益等概念
给予一个概括性的表述。
其次，德国民法典在制定当时实务中对损害赔偿以完全赔偿为原则，认为凡是加害行为带来的利益状
态之差均应赔偿，差额说便由此面生。
再次，由于德国民法典在制定时并不承认精神损害，故依上述解释界定损害的概念足以保持法典与法
解释之间的合理性。
差额说虽为迎合完全赔偿制度之旨趣而成为德国近百年来的权威学说，但学界对其的批评却从未停止
过。
差额说的抽象的决定方法，对于非财产损害、因原状恢复之赔偿、应予比较之状态难以确定之情形，
损害只得依推定暖昧地进行。
在有些情况下，依差额说认为损害不存在而应驳回原告损害赔偿之请求，而依一般公平正义观念又会
产生相悖之处，导致差额说在实践上发生了困难。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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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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